
体育课是以
增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为目的的必修课，体育锻
炼往往伴随着幅度较大的
动作存在受伤的风险，如果
学生在体育锻炼过程中
受伤，责任如何承担

呢？

中学生上体育课受伤，责任如何承担？
法院：学校不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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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件：

小李是就读于某中学的初三
学生，一次体育课上，他在练习一
项球类中考体育项目时摔倒受伤。

小李主张其受伤时任课教师
正在处理其他同学之间的纠纷，
没有对正在练习的他进行指导和
保护，存在缺席行为，因此学校
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该中学认为，小李的受伤属于
意外事件。首先，小李是在体育课
参与中考项目训练时意外摔倒，系
自身动作原因导致受伤，而非学校
的设施设备存在问题。其次，小李
受伤的动作发生在一瞬间，即使教
师一直在他身边，也无法贴身保
护，要求教师避免学生受伤，超出
了合理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

法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时
小李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
该中学学习期间受到损害，该中
学是否应对小李遭受损害承担赔
偿责任，要视其是否尽到了教
育、管理职责而定。

因此，判断该中学对此是否
存在过错，应首先考虑课程的设
置是否合理。

小李练习的项目系中考项目，
技术难度相对较低，学生在初一或
初二时便开始接受相关的学习和
训练，该项目对已练习过一段时间
的初三学生来说危险性并不显著。
其次，本案事故发生时学校的运动
场地及运动器材等设施均不存在
缺陷，事发地操场上也不存在场地
不平整、有异物等对学生存在安全
隐患的情形。此外，事故发生时，任
课教师正在处理其他学生间的纠
纷，并非离岗。根据当时的教案安
排，涉案运动项目系课程尾声的活
动项目，热身、准备活动均已完成，
任课教师亦进行了课前安全教育，
且事故系瞬间发生，教师在场亦无
法提前发现危险或及时予以阻却。

本案事故发生后，任课教师
第一时间拨打 120急救电话、及
时通知小李家长、陪同小李前往
医院检查、垫付部分医疗费用，
且学校在小李出院后安排教师对
小李受伤期间的课程进行补习，
在此过程中该中学的处理并无不
当之处。

法院认为该中学已尽到了相
应的教育、管理职责，法院判决
驳回小李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
该判决已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条规定，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
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
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中小学是未成年人最集
中的地方，也是未成年人损
害较易发生的地方，但校园
伤害事件中认定侵权责任，
不能仅因事故发生在校园即
认定学校一定负有责任。

在类似案件中，有法官
指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相比，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意识能力、辨别能力方面
发展得更加成熟，对危险事
物也有一定的预防和控制能
力。对于这类纠纷，如果仍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无疑加
重了学校的责任，不利于平
衡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
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和管理
秩序，故而该条规定对于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受

到人身损害的，学校承担侵
权责任的原则为过错责任，
即学校在未尽到教育、管理
职责的情况下，才应当承担
相应的侵权责任。

同时，该条规定也暗含
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即应由
受害方举证证明学校未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

法院通过厘清学校的责
任边界，明确认定学校已尽
到必要教育、管理职责和救
助义务，对学校依规组织的
体育活动不施以苛责。判决
结果摒弃“学生出事学校必
担责”的认知偏见，释放尽
职不担责的信号，既有利于
保障学校及其教职人员安心
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又有利
于督促家长认真履行好家庭
教育主体责任，家校共护未
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郑飞表示，学校应当做
好体育活动安全管理和运动
伤害风险防控，建立完善的
意外伤害风险分担机制，对
在体育活动中可能发生的意
外伤害提供系统性的风险预
防和应对策略，提升学校应
对意外事件的能力。同时也
建议学生家长在孩子在校
受伤后要理性对待，合理
表达诉求，避免学校在开
展体育课程、体育活动
时 “ 瞻 前 顾 后 ” 甚 至

“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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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的一天傍晚，上六年级的小
徐跟随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放学下楼，男
女生排成两队在从三楼下至二楼的过程
中，位于队伍后部的小徐在楼梯台阶上
不小心摔倒，跌至楼梯间的平台转角
处，牙齿磕到了墙面。带队老师发现小
徐摔倒后，立即联系家长并陪同送医。
经医院诊断，小徐有一颗牙齿折断、唇
挫伤擦伤。

小徐父亲认为，放学过程中，学校
对学生人身安全监管不力，诉至法院，
要求学校承担已经产生的医疗费633.07
元及后续治疗产生的医疗费，并赔偿交
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损
失，合计8万元。

学校则认为，已在课前课后常态化
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多次强调“上下楼
梯，按序行走”等内容。楼梯等学校设
施场所亦不存在导致小徐受伤的缺陷。

受理本案的合议庭首先勘验了事故

现场，随后运用VR技术对事发现场进行
还原，并在庭审中演示播放，要求双方
陈述事发经过。小徐父亲无法明确指出
学校事发时存在的具体过错，而学校结
合VR阐述了事发时带队老师所在位置、
小徐摔倒的过程以及事发当场带队老师
第一时间处置事故的经过。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学校是否存在过错。根据法院现场勘验结
果及证据，小徐摔倒受伤并非楼梯等设施
场所缺陷导致，亦非学校过错行为导致。
学校提供的《专题教育记载表》上载明学
校每周都会开展安全卫生教育；事发地点
的楼梯，上下行左右黄黑分界线清晰，多
处台阶及墙面张贴了醒目的安全提示标
志，尽到了学校的教育职责。

在小徐受伤后，学校及时通知家
长、陪同就医、配合调查事发经过，履
行了学校必要的管理职责。据此，法院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摒弃“学生出事学校必担责”
的认知偏见

初三生练中考体育项目受伤
法院：中学已尽到相应职责

小学生在校跌伤，家长索赔8万
法院：学校无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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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


